
 

附件： 

仪器设备公共服务中心核磁共振仪器技术工程师岗位需求一览表 

招聘 

岗位 

招聘 

岗位数 
岗位职责 学历/学位 招聘专业 年龄 其他要求 

核磁共

振仪器

技术工

程师 

1 

1. 负责核磁共振波谱仪等日常使用、

管理维护和技术培训； 

2. 开发核磁共振仪器等特色应用方

案，完成功能开发、技术创新并参与

仪器升级改造； 

3. 协助负责中心技术交流合作、业务

培训、平台建设等； 

4.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。 

研究生学历

（硕士及以上

学位） 

仪器科学与

技术、化

学、药学、

生物学、物

理、海洋科

学 

年龄不超过 35

周岁，即 1990

年 12月 1日后

出生。 

1.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、团队

意识与服务意识，严谨细致，责任

心强，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与

执行力； 

2. 熟悉核磁共振及相关仪器原理、

操作和维护； 

3. 具有核磁共振仪器运维相关工作

经验者优先考虑。 

 


